
2022 年 4 月 8 日 星期五 CC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德股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３７９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４０．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２７元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
次公开发行股份的５．００％，即１０２．００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１０２．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５８．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８１．４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０４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宏德股份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宏德股份”股票５８１．４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若不足１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
版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
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７５５，４６６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５，２１５，８１５，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１０，４３１，６３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１０４３１６３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４９７．０４４２９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０８．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０．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８９．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９１８７７９１％，申购倍数为５，５８０．７３７３７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８日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9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913.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00%，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11,649.708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82.6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20.00%。 其中，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安信资管嘉戎技
术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即
不超过291.30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5,765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安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信投资”）初始认购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即145.65万股（如本次发
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安信投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初始认购数量为145.65万股，且最终认购数量
不超过291.30万股，认购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31.3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99.1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4月14日（T+2）刊登的《厦门嘉戎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
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
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11日（T-1日，星期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
网，网址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8日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2,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2022〕119 号）。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道科技”，股票代码为“301279”。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20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

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根据最

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君

享创业板金道科技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道科技 1 号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79.3269万股。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179.32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7%，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95.673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83.1731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53%；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37.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47%。

根据《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214.9734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即 464.1500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9.023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52.5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1.6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47.47%。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187529400%，

申购倍数为 5,332.49721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4 月 6 日（T+2 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情况、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根据最

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179.3269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179.32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7%，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95.673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T-3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4

月 8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协

议，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金道科技 1 号资管计划 1,793,269 55,949,992.80 12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832,55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7,975,840.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3,94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738,959.2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190,23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0,335,207.2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

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221,647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89%。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83,941 股，包销金额为 5,738,959.20 元，包销股份

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74%。

2022年 4月 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8031877、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8 日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01 号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证券”）担任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和华兴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532.644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7.75%。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 67.3554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747.3554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82%；网上发行数量为 720.0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18%。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00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7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经纬恒

润”股票 7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21.00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
账户将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
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
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924,649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24,945,871,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886249%。
配号总数为 49,891,743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9,891,74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464.7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
倍，即 246.75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605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60.8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66.7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18%。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7539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4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8 日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427 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
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526.6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00%。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78.99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503.36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644.25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4 月 11 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8 日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６，１９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３７８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１９２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１３．７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９２８．８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６７．８０７７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５．９４％。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９１．３３２８万股，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４．７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合计为６５９．１４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６５％，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６９．６５９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９５３．９０９５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４６％；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８．９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４％。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５，５３２．８５９５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新特电气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新特电气”股票１，５７８．９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
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若不足１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８１８，７４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１７，２８７，２８２，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３４，５７４，５６５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３４５７４５６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２８．１８２１８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
（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１０６．６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４７．３０９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５１．４６％；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８５．５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４８．５４％。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８９７１９６９％，申购倍数为４，３６７．３４６８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８日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康生物”、“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54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5,0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2.1951%。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3,4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0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11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8日


